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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园林绿化类业务的关联交易情况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金额

（万

元）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比

例

（

％

）

占当

期营

业收

入比

例

（

％

）

金额

（万

元）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比

例（

％

）

占当

期营

业收

入比

例（

％

）

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交易金

额比例

（

％

）

占当期

营业收

入比例

（

％

）

金额

（万元）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比

例

（

％

）

占当

期营

业收

入比

例

（

％

）

１

安徽新祥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 － － － － － ７９５．３４ ２２．４５ ０．３０ ２

，

５７４．３５ １７．４０ １．０３

２

安徽祥源文化

旅游城投资有

限公司

－ － － － － － ７５５．３２ ２１．３２ ０．２９ ３

，

９５１．４９ ２６．７１ １．５９

３

齐云山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 － － － － － ８６１．５７ ２４．３２ ０．３３ １

，

８９８．２０ １２．８３ ０．７６

４

祥源颍淮旅游

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 － － － － － ３２７．８３ ９．２５ ０．１２ ７１７．７５ ４．８５ ０．２９

５

安徽山市商业

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 － － － － － ３７．６９ １．０６ ０．０１ ６．２６ 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６

合肥蜀西祥源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 － － － － － ２２．８５ ０．６５ ０．０１ ６０４．７１ ４．０９ ０．２４

７

湖北中祥置业

有限公司

－ － － － － － ３０１．０３ ８．５０ ０．１１ ２

，

５１９．７７ １７．０３ １．０１

８

五河祥源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 － － － － － ０．２６ ０．０１ － １

，

８９８．８７ １２．８４ ０．７６

９

祥源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６５．５８ ０．４４ ０．０３

１０

祥源花世界生

态文化旅游区

开发有限公司

－ － － － － － ２３７．２２ ６．７０ ０．０９ ５２２．５６ ３．５３ ０．２１

１１

安徽祥源自由

家度假营地旅

游管理有限公

司

－ － － － － － １４３．４８ ４．０５ ０．０５ － － －

１２

齐云山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

－ － － － － － ２４．４６ ０．６９ ０．０１ － － －

合 计

－ － － － － － ３

，

５０７．０５ ９９．００ １．３４ １４

，

７５９．５４ ９９．７７ ５．９２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公司园林绿化类关联交易

金额分别为

１４

，

７５９．５４

万元、

３

，

５０７．０５

万元、

０

元和

０

元， 占同类业务交易金额的

比例分别为

９９．７７％

、

９９．００％

、

０

和

０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５．９２％

、

１．３４％

、

０

和

０

。上述关联交易已由独立董事出具了确认意见。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公

司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将远见园林转让给祥源控股。

①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 发行人原子公司远见园林从事园林施工、 特色苗木种植等业

务，在建筑景观、绿化施工方面具有施工经验，祥源控股旅游、地产类项目开发

需要提供园林、绿化业务，远见园林在施工便利、资源调配方面具有优势。 因

此，在同等条件下，原子公司远见园林承接了祥源控股下属企业部分园林绿化

施工项目。

②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原子公司远见园林与祥源控股下属企业，以市场价为基

础，通过双方协商，签订了工程合同。由于远见园林业务绝大部分来自关联方，

为了进一步分析远见园林业务交易公允性，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远见园林的毛利率

水平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分析如下：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７

年度（

％

）

２０１６

年度（

％

）

乾景园林

２８．３３ ２７．６０

棕榈园林

２０．７５ １１．２９

普邦园林

１４．２８ １６．７９

文科园林

１８．７７ ２０．８７

平均值

２０．５３ １９．１４

远见园林

１９．７１ ２１．９１

如上表所示，

２０１６

年度及

２０１７

年度远见园林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

利率相当，故发行人园林绿化业务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化水平，价格公允。

虽然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发行人园林绿化类关联交易占同类业务交易金额的比例较

高，但占发行人各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５．９２％

、

１．３４％

，占比较低，对发行人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较小，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

３

）勘察设计类业务的关联交易情况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金额

（万元）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比

例（

％

）

占当

期营

业收

入比

例（

％

）

金额

（万

元）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比

例

（

％

）

占当

期营

业收

入比

例（

％

）

金额

（万

元）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的

比例

（

％

）

占当

期营

业收

入的

比例

（

％

）

金额

（万

元）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的

比例

（

％

）

占当

期营

业收

入的

比例

（

％

）

１

齐云山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

－ － － － － － － － － １１．６５ ０．３０ ０．０１

２

祥源花世界生态文

化旅游区开发有限

公司

－ － － － － － － － － ４５．８７ １．１７ ０．０２

３

祥源颍淮旅游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５７．９７ １．４１ ０．０２ ３１．１６ ０．７９ ０．０１

合 计

－ － － － － － ５７．９７ １．４１ ０．０２ ８８．６８ ２．２５ ０．０４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公司勘察设计类关联交易

金额分别为

８８．６８

万元、

５７．９７

万元、

０

元和

０

元，占同类业务交易金额的比例分别

为

２．２５％

、

１．４１％

、

０

和

０

，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０．０４％

、

０．０２％

、

０

和

０

， 占比极

低，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极小，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

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已由独立董事出具了确认意见。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分别出具承诺，公司未来将不再新增上述类型的关联交易。

２０１８

年度，公司未新增上述类型的关联交易。

２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均按市场价格

定价，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

１

）劳务采购

发行人

关联交

易主体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金额

（万

元）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的

比例

（

％

）

占当

期营

业成

本的

比例

（

％

）

金

额

（万

元）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的

比例

（

％

）

占当

期营

业成

本的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的

比例

（

％

）

占当

期营

业成

本的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的

比例

（

％

）

占当

期营

业成

本的

比例

（

％

）

安徽交

建

祥源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 － － － － － ３７７．８９ ０．１６ ０．１６ １

，

４６８．６６ ０．６３ ０．６５

安徽交

建

绍兴市宏恺机

械设备有限公

司

－ － － － － － － － － ８５９．４２ ０．３７ ０．３８

合 计

－ － － － － － ３７７．８９ ０．１６ ０．１６ ２

，

３２８．０８ １．００ １．０３

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存在向祥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劳务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交易金额分别为

２

，

３２８．０８

万元、

３７７．８９

万元，占当期营业成

本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３％

、

０．１６％

， 上述关联交易已由独立董事出具了确认意见。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分别出具承诺，公司未来将不再新增

上述类型的关联交易。

２０１８

年度，公司未新增上述类型的关联交易。

①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向祥源建设、绍兴市宏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采购劳

务的情形，主要原因系：（

１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从事公路、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相关的工程施工，公司合格供应商库中缺乏房屋建筑供应商，而祥源建

设的主营业务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由于项目工期较紧，为了保障工程质量，

加快项目工程进度，故将项目工程中涉及的房建工程施工交由祥源建设承建，

有效提高工程效率。（

２

）绍兴宏恺的主营业务为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及机械设备

租赁，

２０１６

年，发行人中标“阜阳颍淮生态文化旅游区一期基础设施及配套工

程施工总承包”项目，因项目实际工作需要，故以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向绍兴宏

恺采购劳务。

②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祥源建设、绍兴宏恺均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交易价

格以市场价为基础，通过双方协商方式确定。

Ａ

、祥源建设

报告期内， 发行人采购祥源建设的劳务系所承包的市政工程中涉及少量

房建工程，由于发行人无其他项目涉及该类工程，无其他第三方为发行人提供

相似服务， 故通过对比祥源建设为非关联第三方提供的同类型劳务毛利率情

况，分析发行人采购祥源建设的劳务的公允性，具体如下：

供应商 服务采购方

２０１７

年度毛利率

２０１６

年度毛利率

祥源建设

发行人

３．５４％ ５．０４％

非关联方

３．６０％ ５．３５％

如上表所示， 报告期内祥源建设为发行人提供劳务的毛利率与非关联第

三方提供相同类型劳务的毛利率相当，价格公允。

Ｂ

、绍兴宏恺

报告期内，发行人从绍兴宏恺采购的劳务为土石方相关劳务，发行人在同

一项目存在第三方供应商，以及其他项目存在相同劳务的分包，故通过对比相

同劳务第三方供应商采购价格，分析其公允性，具体情况如下：

绍兴宏

恺参与

的项目

名称

主要工程细目 单位

单价

（元）

同类项目

１

同类项目

２

非关联方参与

的同一项目

非关联方参

与的同类项

目细目单价

（元）

非关联方参

与的同类项

目

非关联方参

与的同类项

目细目单价

（元）

阜阳颍

淮生态

文化旅

游区一

期基础

设施及

配套工

程施工

级配碎石回填

ｍ

３

１２０

阜阳颍淮生态

文化旅游区一

期基础设施及

配套工程施工

１２０

淮北中湖路

１１９．０８

６％

石灰稳定土

ｍ

３

３０ ３０

广西路

３６．３２

１８ｃｍ

水泥稳定碎

石（车行道，水泥含

量：

４．５％

）

ｍ

２

３７ ３７ ３７．８５

素土填筑

ｍ

３

９ ９ ８．５

弃置废弃土方

ｍ

３

１８ １８ １９．１

混凝土管道铺设

（

Ｄ８００

钢筋混凝土

平口管）（暂定）

ｍ ３９５ － －

淮北中湖路

３７１

钢筋砼

Ⅱ

级管承插

口 ：

ＤＮ１０００

ｍ ５８０ － －

淮北中湖路

６００

如上表所述，发行人同一项目同类型业务与非关联方价格相当，发行人向

绍兴宏恺采购劳务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化水平，价格公允。

综上，发行人向祥源建设、绍兴宏恺采购劳务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化水

平。 同时，报告期内发行人向祥源建设、绍兴宏恺采购劳务金额占当期营业成

本的比例较小，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极小，不存在通过关联交

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

２

）其他零星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为了满足日常经营需要，存在向关联方采购零星商品、服

务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采购金额分别为

１７１．０７

万元、

２８６．３９

万元和

２２１．５５

万元和

１３２．３９

万元，上述交易双方均遵循市场

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且上述零星采购金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较小，对发

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极小，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３

、关联租赁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存在作为承租方向关联方租赁办公楼的情形，各年度确

认的租赁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合肥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８６．４６ １７２．９１ １７２．９１ １７２．９１

天路公路

１１．４３ ２２．８６ ２２．９１ ５．６６

（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公司与合肥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合肥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位于祥源广场

Ａ

座

１９－２０

层共

３

，

０２６

平方米办

公楼租赁给本公司，租赁期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年租金

１８１．５６

万

元（含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租赁价格为

５０

元

／

月

／

平方米，目前租赁价格

为

５５

元

／

月

／

平方米，根据公开的周边地产租赁信息，相似地点、面积及办公条件

的写字楼在非关联方之间的近期租赁价格约为

３０－８０

元

／

月

／

平方米， 发行人向

合肥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商业地产的价格与市场价格基本一致。 公

司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确认的租金费用分别为

１７２．９１

万元、

１７２．９１

万元和

１７２．９１

万元。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公司子公司路通检测与天路公路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天

路公路将其位于合肥市庐阳区界首路

１２

号四层办公楼租赁给路通检测， 租赁

期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目前租赁价格为

１０．４１

元

／

月

／

平方米，由

于该房屋为毛坯，需自行装修，房龄较长，上述租赁价格基于双方协商结果，遵

循市场化定价原则。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确认的租金费用分别为

５．６６

万元、

２２．９１

万元和

２２．８６

万元。

发行人及子公司向关联企业租赁办公楼是基于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遵

循市场定价原则，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报告期

内， 发行人及子公司向关联企业租赁办公用房的关联交易占同类交易 （租赁

费）的比例虽然较高，但总金额不大，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极小，

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４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本公司关键管理人员的

报酬分别为

２６９．５５

万元、

３３５．７８

万元、

３８５．０３

万元和

３０８．０７

万元。

５

、中介机构意见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部分企业存在上下游业

务的情况，从业务内容看，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与

发行人存在上游业务关系的主要体现为关联采购， 与发行人存在下游业务关

系主要体现为关联销售。上述关联交易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具

体如下：

（

１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劳务采购均签订了工程合同，双

方以市场价为基础，通过双方协商方式确定。 通过比对相关业务合同，分析相

关业务的毛利率情况，并与非关联方采购价格进行对比，关联企业向发行人提

供劳务业务的定价与非关联方相当。因此，发行人采购劳务关联交易定价符合

市场化水平。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企业提供公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园林绿化等

服务，交易价格由双方依据一般商业条款平等协商确定，均为市场价，通过比

对相关业务合同，分析相关业务的毛利率情况，相较于发行人与非关联方之间

的交易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交易价格公允。

（

２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股东大会会议文件及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发行

人已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履行了完备的

内部审议程序，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

３

）发行人及关联企业对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依赖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存在上游业务关系的其

他企业关联采购的总金额占当期同类交易金额及营业成本的比例较小， 且呈

下降趋势。 同时，发行人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存在下游业务关系的

其他企业关联销售的总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偏小且呈下降趋势，因此，上述

关联采购及销售对发行人不构成重要影响， 发行人对于从事上下游业务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依赖关系。

（三）偶发性关联交易

１

、关联担保情况

（

１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方 银行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期间 担保性质

１

祥源控股 中国银行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１－３０

至

２０２０－１－２８

保证

２

祥源控股 徽商银行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２－１５

至

２０２０－２－２５

保证

３

祥源控股

广发银行

７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６－１５

至

２０１９－６－１３

保证

俞发祥

４

祥源控股

平安银行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６－２９

至

２０１９－６－２８

保证

安徽欧力电器有限

公司

俞发祥

５

祥源控股

华夏银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１１－７

至

２０１９－１１－７

保证

俞发祥

６

祥源控股

合肥科农行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９－１９

至

２０１９－６－２５

保证

俞发祥

７

祥源控股

合肥科农行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９－２１

至

２０１９－９－２０

反担保

俞发祥

８

祥源控股

合肥科农行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１０－１７

至

２０１９－１０－１６

反担保祥源地产

俞发祥

９

祥源控股 建设银行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７－２３

至

２０２１－７－２３

保证

１０

祥源控股

徽商银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６－２６

至

２０２０－６－２６

反担保

俞发祥

合肥汇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安徽北城祥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１

祥源控股

徽商银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６－２６

至

２０２０－６－２６

反担保

俞发祥

合肥汇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安徽北城祥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２

祥源控股

兴业银行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１２－２０

至

２０１９－１２－２０

保证

俞发祥

１３

祥源控股 招商银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５－７

至

２０１９－５－６

保证

（

２

）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除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

保的情形。

２

、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

（

１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

①

非经常性资金拆借形成原因、资金流向和使用用途

公司控股股东祥源控股从事的经营业务主要涉及旅游、 地产和基建等板

块，为了实现各板块的协同发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祥源控股曾对各板块的

资金进行统一管理， 由此导致报告期内发行人与祥源控股及其关联方之间存

在资金往来情形。 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６

年

１－９

月

单位：万元

序

号

资金流向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６－１－１

方向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２０１６－９－３０

方向

形成原因及

使用用途

１

祥源控股

２０１

，

０３４．６２

流入

４５

，

３０４．０９ １１５

，

２４５．２９ ２７０

，

９７５．８２

流入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２

安徽欧力电器有限公司

３

，

０１０．００

流出

２７５．００ ２７５．００ ３

，

０１０．００

流出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３

合肥嵊吉商贸有限公司

１９６

，

６３０．３０

流出

８

，

０４６．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

，

６７６．３０

流出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４

合肥达广帆顺商贸有限

公司

６８

，

８７４．８０

流出

３

，

０５４．００ ６５０．００ ７１

，

２７８．８０

流出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５

蚌埠福安建材有限公司

４４

，

６４０．９０

流出

３

，

７４０．００ １

，

６４０．００ ４６

，

７４０．９０

流出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６

上海欣科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１

，

５１０．００

流出

１

，

２５３．０８ ３６．０８ ２

，

７２７．００

流出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７

安徽祥源文化旅游城投

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６９．４８

流出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３

，

０６９．４８

流出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８

安徽新祥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２０

，

７９０．００

流出

－ － ２０

，

７９０．００

流出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９

祥源颍淮旅游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２

，

６７３．００

流入

－ １

，

２１７．００ ３

，

８９０．００

流入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１０

祥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２

，

０６４．６４

流出

－ － ２

，

０６４．６４

流出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１１

合肥汇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９

，

３４２．２９

流出

－ １１

，

４３９．９９ ２

，

０９７．７０

流入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１２

安徽天路公路服务有限

公司

２

，

９５８．００

流出

１０

，

２７２．０２ １０

，

２７２．０２ ２

，

９５８．００

流出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１３

齐云山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５３

，

３００．００

流入

－ ２

，

１６０．００ ５５

，

４６０．００

流入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１４

齐云山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４８

流出

－ － １．４８

流出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１５

安徽省祁门县祁红茶叶

有限公司

１

，

１１３．９５

流入

－ － １

，

１１３．９５

流入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１６

六安市西都百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３

，

４３４．５２

流出

－ － ３

，

４３４．５２

流出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１７

五河祥源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１５

，

５５０．００

流入

６３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 １５

，

５５０．００

流入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１８

安徽欣兴交建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０．００

流出

２

，

５１６．００ ９８３．２６ ２

，

０４２．７４

流出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１９

湖北中祥置业有限公司

１

，

５９１．３７

流入

－ １１

，

１０９．２７ １２

，

７００．６４

流入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２０

十堰祥源太极湖房地产

有限公司

５．７５

流入

－ － ５．７５

流入

集团统一调

配用于日常

经营

合计

８１

，

５６７．７２

流出

７５

，

５９０．１９ １５７

，

１５７．９１ － － －

②

集团资金统一管理模式

为规范资金管理，祥源控股制定了《祥源控股资金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

制度，根据上述制度，祥源控股及其下属公司的资金调拨由祥源控股财务管理

中心统一管理。 祥源控股财务管理中心根据各下属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

情况，统一管理资金使用，满足各公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 公司前身交建

有限系祥源控股的控股子公司（祥源控股持股

９６．５％

，祥源地产持股

３．５％

），执

行祥源控股的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由祥源控股财务管理中心统一管理

资金。资金调拨事项发生时履行的审批程序为：由祥源控股资金管理经办人填

写《资金调拨单》并由祥源控股财务负责人审核，下属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及财

务负责人签字后由相应单位财务部门办理。

祥源控股主要通过财务管理中心对成员单位进行资金调拨管理， 财务管

理中心为祥源控股下设的财务部门。各成员公司具有独立的银行帐号，进行独

立核算。祥源控股资金统一管理仅对成员单位资金调拨进行管理，不具备资金

结算中心的一般职能，未涉及统一筹集、分配、使用、管理等资金活动。

③

报告期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

在上述背景下，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祥源控股及其关联方存在资金拆借。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７

年末、

２０１８

年末和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公司与祥源控股及其关联方资

金往来余额分别为

０

元、

０

元、

０

元和

０

元；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公司与祥源控股及其关联方资金往来各期增加额分别为

７５

，

５９０．１９

万元、

０

元、

０

元和

０

元，各期减少额分别为

１５７

，

１５７．９２

万元、

０

元、

０

元和

０

元。

④

非经营性资金拆借的利息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祥源控股签订的《资金拆借协议》，双方按照同期银行贷款

基准利率并结合公开市场融资利率水平协商约定资金拆借利率。 报告期内关

联方已向发行人支付了资金拆借对应的利息金额，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资

金拆借对应的利息金额分别为

４

，

２３２．４５

万元、

２

，

０９１．８５

万元。

⑤

合规性

根据《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

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

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

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经核查， 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拆借属于相互之间为日常经营需要

而进行的资金拆借行为，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情形，且

发行人与关联方并非以资金融通借贷为常业， 不存在损害其他第三方利益的

情形。同时，上述资金拆借已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清理完毕，发行人未再与关联方发生

资金拆借行为。

经核查，上述关联方资金拆借行为均发生在发行人有限公司阶段，所拆借

资金均用于集团下属企业日常经营，不涉及从事对外借贷融资业务的情形，相

关资金拆借本息已偿还完毕， 未发生损害发行人及其股东或第三方利益的情

形，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情形。 整体变更股

份公司后，发行人制定了内部控制制度，严格防范和杜绝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形

的发生。鉴于发行人违规资金拆借行为已清理完毕，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非

经营性资金拆借行为不存在被金融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法律风险， 上述资金

拆借情形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或构成实质性法律

障碍。 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

⑥

清理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交建有限召开股东会并审议通过《关于清理与祥源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关联往来的议案》， 决定将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祥源控

股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本息合计

８２

，

０１４．４９

万元偿还给交建有限。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上述资金占用本息已偿还完毕。

保荐机构、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存在的非经营性资金往

来主要系控股股东为提高集团内部资金使用效率， 对集团下属企业实行资金

统一管理所致， 报告期内关联方已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并结合公开市

场融资利率水平协商约定的资金拆借利率支付了资金占用费，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已将上述非经营性资金拆借本息偿还完毕， 且祥源控股已修订了资金

管理制度，发行人不再执行该制度，资金不再纳入祥源控股统一管理。同时，发

行人已制定了相应的内控管理制度，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了关于避

免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相关承诺，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今，公司与祥源控股及其

关联方之间未再发生资金拆借行为， 亦不存在实际控制人以其他形式干预发

行人资金使用的情形。 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拆借属于相互之间为日常

经营需要而进行的资金拆借行为，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应当认定为无效

的情形。

⑦

整改措施、后续的承担机制、内控建立情况及运行情况

上述拆借资金偿还完毕后，祥源控股修订了《祥源控股资金管理制度》，安

徽交建不再执行该制度，资金不再纳入祥源控股统一管理。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

至今，公司与祥源控股及其关联方之间未再发生资金拆借行为，亦不存在实际

控制人以其他形式干预发行人资金使用的情形， 公司已规范运行两个完整会

计年度且超过

２４

个月。

股份公司成立后， 为了防范和杜绝关联方的资金拆借情形的发生， 公司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对公司关联交易权限、程序作出了严格

的规定。同时，安徽交建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审议通过了《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在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的原则、资金往来支付程序、资金往来的监督等方面予以明确规定，其中

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第五条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必须严格按照 《公司

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进行决策和实施。 发生关联交易行为后，公司应

及时结算，不得形成非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占用。

第六条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中，应当严格限

制占用公司资金。公司不得以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预付投资

款等方式将资金、资产和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使用，也

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

第七条 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关

联方使用：

（一）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使用；

（二）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三）委托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四）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五）代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偿还债务；

（六）监管机关及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资金占用方式。 ”

公司将严格贯彻执行该制度，杜绝关控股股东及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并在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发生经营性资金往来时， 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明确经营性资金往来的结算期限，不得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

式变相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资金等财务资助。

另外，发行人制定了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主要包括《防范控股股东及关

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办法》、《预算管理办法》、《费用管理操作

指引》和《成本管理制度》，对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同时在资金预算，成本费用

管理，资金支付管理和银行账户管理等方面予以严格规定，在采购、运营和结

算等环节建立了授权审批流程，保障了资金的规范使用。

为避免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 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和保证公司长期稳

定发展，公司控股股东祥源控股、实际控制人俞发祥分别出具了《避免资金占

用承诺函》。

①

控股股东祥源控股承诺如下：

“本公司不再将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交建’）纳

入统一资金管理的范畴，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今，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存在违法占用安徽交建及其前身资金的情况， 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及本

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占用安徽交建资金。 ”

②

实际控制人俞发祥承诺如下：

“本人不再将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交建’）纳入

统一资金管理的范畴，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今，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

存在违法占用安徽交建及其前身资金的情况， 本人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未来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占用安徽交建资金。 ”

上述制度的建立及相关承诺的履行将有助于杜绝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

发行人资金款项。 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安徽交建未发生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

公司设立了财务部和审计部，配备了专门的财务人员和审计人员，建立了

独立会计核算体系，并制订了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审计制度，能够独立

作出财务决策，制定了对分、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公司作为独立纳税人，独

立进行纳税申报及履行纳税义务。 公司独立开设银行账号， 不存在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公司根据生

产经营需要独立做出财务决策，符合财务独立性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资金存在被控股股东

及其下属公司占用的情形，但发行人已整改完毕。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今，发行

人与祥源控股及其关联方之间未再发生资金拆借行为， 亦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以其他形式干预发行人资金使用的情形， 发行人已规范运行两个完整会计年

度且超过

２４

个月，符合财务独立性的要求，符合《首发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不会对本次发行造成实质性障碍。 祥源控股对发行人资金统一管理模式不违

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需要履行相关部门的审批程序；发行人参与统一

管理不违反有关财务管理的法律规定。发行人退出集团资金统一管理后，不存

在实际控制人以其他形式干预发行人资金使用的情形； 发行人能够根据生产

经营需要独立做出财务决策，发行人已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财务独立；发行人内

控制度能够有效防范关联方通过资金占用等方式侵占发行人利益。

（

２

）向关联方开具票据的关联交易

①

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 发行人存在向关联方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的

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６

年度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开具金额 本期到期偿付 期末余额

安徽交建兴源路面有限公司

７

，

０４５．００ １８

，

８７６．００ １５

，

４９５．００ １０

，

４２６．００

合肥嵊吉商贸有限公司

１３

，

２２４．２２ ６２６．１４ １３

，

８５０．３６ －

安徽欧力电器有限公司

－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

合计

２０

，

２６９．２２ １９

，

６５２．１４ ２９

，

４９５．３６ １０

，

４２６．００

②

合规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融资行为未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

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规定，但涉及的相关票据只在发行人

与关联方之间流转，贴现融入的资金均用于日常经营，且上述开具的票据均在

各银行的授信额度范围内，均及时履行了相关票据义务，不存在票据逾期及欠

息的情况，未与银行或其他第三方形成任何经济纠纷，未损害其他方的利益。

此外，经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以及

《票据管理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１９９７

年第

２

号，

２０１１

年修订）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等关于票据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前述票据使用

行为不属于上述规定中任一种应追究刑事责任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出具书面函件，确认发行人

上述票据融资行为不属于应受到该行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融资行为涉及的票据只在发行人与

关联方之间流转，贴现融入的资金均用于日常经营，且上述开具的票据均在银

行的授信额度范围内，均及时履行了相关票据义务，不存在票据逾期及欠息的

情况，未与银行或其他第三方形成任何经济纠纷，未损害其他方的利益。 报告

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情形。发行人已采取相关措

施对上述情形进行了有效整改，杜绝违规使用票据的情形再次发生。根据中国

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３

日出具的书面函件，确认发行人上述行

为不属于应受到该行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因此，上述票据融资行为

对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

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

③

整改措施、后续的承担机制、内控建立情况及运行情况

自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开始，发行人未新发生与关联方之间开具无真实交易背

景银行承兑票据的行为。

２０１６

年末，发行人尚未到期票据的保证金敞口已足额

缴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发行人此前开具的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均已解付完毕，不存

在逾期票据和欠息的情况。 发行人已承诺将严格按照票据管理法律法规的规

定进行票据行为，不会从事或参与任何违反票据管理法律法规的票据行为。

发行人已通过建立并完善内控机制、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展开

专项培训等整改措施以确保该等情况不再发生。股份公司成立后，为了防范和

杜绝关联方的资金拆借情形，发行人通过制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内部

控制制度，对关联交易权限、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发行人制定了《票

据管理制度》，对票据开具、背书等进行了具体规范。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已经分别出具了说明，确认其未从发行人的上述

不规范票据行为取得任何个人利益，不存在票据欺诈行为，亦不存在因该等不

规范使用票据的行为而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的情形。

同时，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针对上述票据事宜已分别出具承

诺：“若安徽交建因报告期内不规范的票据行为而被有关部门处罚，本公司

／

本

人将承担安徽交建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采取相关措施对上述情形进行了有效整改，杜绝违规

使用票据的情形再次发生。

保荐机构、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的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融

资的行为虽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但其开具的承兑

汇票均在银行的授信额度内，均及时履行了相关票据义务，不存在票据逾期及

欠息的情况， 未与银行或其他第三方形成任何经济纠纷， 未损害其他方的利

益。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从上述票据使用过程中取得任何个人利益，

不存在票据欺诈行为，且发行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亦未因其不规范使用

票据的行为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 发行人已采取相关措施对上述情形进行了

有效整改，杜绝违规使用票据的情形再次发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

行出具的相关函件， 发行人上述行为不属于应受到该行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

３

、其他关联交易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本公司与祥源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远见园林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交易作价基础， 将持有的远见园林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祥源控股。

２０１６

年末，远见园林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

２４

，

７４４．４８

万元和

６

，

６８９．２６

万元，

占发行人同期资产比例为

７．２８％

和

１１．００％

；

２０１６

年度， 远见园林营业收入和利

润总额分别为

１５

，

９４２．７５

万元和

２

，

４３２．２０

万元， 分别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收入和

利润总额比例分别为

６．３８％

和

１５．２２％

。 远见园林被出售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

产总额、 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均未超过发行人相应项目的

２０％

。 因此，

２０１７

年出售远见园林未对公司利益产生重大影响。

报告期内， 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偶发性关联交易均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及审批流程，公允合理，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４

、发行人与关联方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情况

经核查，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不存在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

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客户主要为主管公路、 市政建设的政府部门或其授权设

立的投资主体，一般均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开展业务合作，且其付款流程须履行

严格的内部审批程序。经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各期主要客户与发行人关联方的

客户不存在重合的情形， 且发行人关联方与发行人主要客户不存在资金往来

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供应商分散， 数量众多， 向单个供应商采购金额占比较

低，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以同一实际控制人口径统计的主要供应商中，同时是祥

源控股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供应商情形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

称

采购主体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合肥市杏

花建筑安

装工程有

限公司

发行人 建筑劳务

７０．６２ ４１．７９ ３

，

２７５．７６ ９６７．８６

合肥蜀西祥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建筑劳务

６７．９６ ３９８．０６ ４６６．０２ ９３２．０４

安徽新祥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建筑劳务

－ － ６８４．６８ －

除上述情形以外， 其他关联方与发行人主要供应商不存在资金往来的情

形。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不存在互

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的情形； 除合肥市杏花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系

发行人与关联方合肥蜀西祥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新祥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共同供应商，关联方与其发生资金往来以外，发行人其他关联方与

发行人主要客户和供应商不存在资金往来的情形。

５

、相关财务核算真实、准确，与相关方资金往来的实际流向和使用情况，

不存在通过体外资金循环粉饰业绩

报告期内， 发行人与祥源控股及其成员单位之间的资金往来均用于祥源

控股各板块日常经营。经核查，保荐机构、会计师认为，发行人相关财务核算真

实、准确，不存在通过体外资金循环粉饰业绩的情形。

６

、发行人非经营性资金拆借行为不存在后续影响，且已排除或不存在重

大风险隐患

经核查， 发行人非经营性资金拆借行为于报告期均已得到全面清理及整

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非经营性拆借资金均用于集团下属企业

日常经营，不涉及从事对外借贷融资业务的情形，相关资金拆借本息已偿还完

毕，未发生损害发行人及其股东或第三方利益的情形，且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

在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融资行为未与银行或其他第三方形

成任何经济纠纷，未损害其他方的利益，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因上述行为受

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情形。 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已出具书面函

件确认，发行人上述行为不属于应受到该行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同

时，发行人已采取相关措施对上述情形进行了有效整改，杜绝违规非经营性资

金往来、票据融资等行为的情形再次发生。因此，上述行为不存在后续影响，且

已排除或不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７

、相关关联方和关联交易已披露充分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及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各项业务规则的规定对发行人关联方及报

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

（四）关联方往来余额情况

１

、应收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９－６－３０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应收

账款

祥源颍淮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 － ６８４．０９

安徽新祥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 ７３０．６７

齐云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 － － １１９．８５

五河祥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 － ６１９．４２

湖北中祥置业有限公司

－ － － ６０６．７７

祥源地产

－ － － ２６．８６

安徽祥源文化旅游城投资有限公司

－ － － １

，

０６８．９３

齐云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 － １５０．１６

祥源花世界生态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

－ － － １１７．１３

合肥蜀西祥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 ３１．８５

小 计

－ － － ４

，

１５５．７３

预付

账款

合肥祥源物业有限公司

１２．２４ １２．２４ ８．６０ －

小 计

１２．２４ １２．２４ ８．６０ －

２

、应付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

２０１９－６－３０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应付

账款

祥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 － － １

，

４８８．２８

合肥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 １９．１７

祥源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 － － ９．０４

预收

款项

齐云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 － １１．７８

安徽祥源文化旅游城投资有限公司

－ － － ３５．９０

其他

应付

款

祥源控股

－ － － ９２．４９

天路公路

－ － － ５．６６

祥源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 － － ２．９０

（五）独立董事关于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发表如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对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查。 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与关

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当时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关联交

易的定价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原则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与关联方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履行，不存

在任何争议或纠纷。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一）基本情况

胡先宽先生，

１９７６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就职于安徽省公路机械厂；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就职于安徽省公路工程总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历任交建有限项目

经理、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任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胡先宽先生于

２０１４

年被聘为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专家， 现为安徽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兼职教授，其主持的“安庆至景德镇公路安徽段工程”荣获公路

交通优质工程一等奖。

高杨先生，

１９６７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高级工程师、一

级建造师。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就职于安徽省公路机械厂；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任安徽省公路工程总公司项目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任交

建有限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任齐云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历任交建有限总经理、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现

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任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欧阳明先生，

１９６９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就职于安徽省应用技术研究所；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历任安

徽省科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祥源控股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任齐云山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任祥源控股董事会

秘书；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至今任祥源控股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任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陈明洋先生，

１９６６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任嵊州市通达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历任交建有限副总经理、董事。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任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杨林态先生，

１９７４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任枞阳县审计事务所项目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历任安

徽九通会计事务所项目经理、部门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任祥源控股法

务审计部副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任交建有限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任祥源控股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任齐云山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任祥源地产财务总监；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今，历任祥源控股监事、审计总监、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任交建有限董事。 现任本公司董事，任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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